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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幼专校〔2024〕6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3 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教材建设水平，发挥教材在人才培养中的

重要作用，根据《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材建设培育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盐幼专校〔2023〕58 号）、《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

科学校关于申报校本教材培育立项的通知》（盐幼专校〔2023〕59

号）、《关于公布 2023 年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本教材培育

立项项目的通知》（盐幼专校〔2023〕86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校本

教材培育项目原则上要求一年之内完成教材出版任务，学校现组

织开展校本教材培育项目结项验收工作，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验收范围 

2023 年立项建设的校本教材培育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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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要求 

1. 须按期完成教材建设，并在申请结项验收前已经正式公开

出版方可申请验收。 

2. 教材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正确，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；教

材内容没有知识性、科学性错误，教材设计合理，文字表述规范，

教材插图体现较高的艺术性和健康向上的审美品质，印刷质量合

格。 

3. 教材编写人员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，没有违规违纪行为和

师德师风问题，没有教研、科研不端行为；教材不存在挂名主编

（参编）、不符合条件人员参与教材编写情况。 

三、验收材料 

1. 立项教材负责人填写《校本教材培育项目结项验收申请书》

（一式两份，见附件 1）和《校本教材培育项目验收情况汇总表》

（一式一份，见附件 2）。 

2. 项目负责人须按期完成教材建设，并在申请结项验收前已

经正式公开出版方可申请验收，提供正式出版教材 1 本。 

3. 2023 年立项建设的校本教材培育项目均须参与本次结项。

如因故确需延期的，需由立项教材负责人提交书面延期申请《校

本教材培育项目延期验收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，见附件 3），二级

学院初审、教务处审核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通过的，建设期原则

上最多延长 8 个月。延长期内教材参编人员不得再次申请规划教

材立项；延长期内不能按时完成编写任务的，取消该项目的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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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。 

四、材料报送 

请各学院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，切实加强对立项建设教材

的管理工作；对未结项的教师，要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结项

验收工作。请于 11 月 22 日（周五）前按要求完成材料报送。 

结项验收材料：申请书（附件 1，一式两份）、汇总表（附件

2，一式一份）及相应的支撑材料（教材等）纸质版以学院为单位

提交至学海路校区教务处 S1-311 办公室苗志金老师，电子材料

（申请书和汇总表）以学院为单位打包发送至邮箱：

156579275@qq.com。 

延期结项材料：申请表（附件 3，一式两份）纸质版以学院

为单位提交至学海路校区教务处 S1-311 办公室苗志金老师，电子

材料（申请表 WORD 版和签字盖章的 PDF 版）以学院为单位打

包发送至邮箱：156579275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 校本教材培育项目结项验收申请书 

2. 校本教材培育项目验收情况汇总表 

3. 校本教材培育项目延期验收申请表 

 

 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2024 年 11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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